
適用「113年度全民健康保險基層診所照護獎勵方案」之投保單位 

-健保投保金額追溯調整作業說明 

 

一、 多憑證網路承保作業申報  

(網址：https://eservice.nhi.gov.tw/nhiweb1/system/mLogin.aspx) 

(一) 點選「單獨申報健保異動/薪資調整作業(單筆)」，鍵入欲調整之被保險人，

再按「查詢」。 

(二) 鍵入調後投保金額。 

(三) 若薪調生效日期需為本月，則薪調申報日期請改為上月之日期(詳下圖)。 

(四) 點選「單位資料查詢及變更/異動作業後查詢」，即可確認薪調生效日期是

否為申報日期之次月 1日(詳下圖)。 

 

https://eservice.nhi.gov.tw/nhiweb1/system/mLogin.aspx


二、 紙本申報 

(一) 請填寫「全民健康保險投保金額調整申報表」(表格如附件)，並於「備註」

欄位註明該被保險人之實際調薪日期，健保投保金額將自實際調薪日期之

次月 1日生效(詳下圖)。 

(二) 前述表格填妥後，請蓋貴診所之大小章，寄送所屬健保署分區業務組辦理。 

 

三、 提醒 

(一) 前述申報作業請務必於 114年 2月 28日前作業完成。 

(二) 請儘量以多憑證網路承保作業申報，若以紙本申報，請務必於表頭加註「本

單位適用『113年度全民健康保險基層診所照護獎勵方案』」。 

(三) 貴單位所屬之被保險人之勞工保險、就業保險、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之投保

薪資，或勞退月提繳工資倘須調整，請另行填寫相關表格寄送勞保局辦理。 


